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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303民初3283号
曹清海、万文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9月6日上
午9:00在状元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破8号之一

温州益丰印刷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于2019年5
月23日和5月24日分别作出（2016）浙0327民破10号
之十三和之十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益丰公司破产、
裁定认可益丰公司管理人制作的部分债权主体变更后
的《益丰公司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6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
行。益丰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分次分配，确定实施分配
款项以货币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认的银行账户，本次
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为65217939.68元，债权人数22
户。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6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艺玖艺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艺玖艺柒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中，
发现艺玖艺柒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冯建新的同意
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9年5月24日裁定受
理艺玖艺柒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5月28日，本
院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艺玖艺柒公司管理人。
艺玖艺柒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7月9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民
路3号；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艺玖
艺柒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7月16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艺玖艺
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54号之一

本院根据瑞安市国有粮食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9年4月26日裁定受理瑞安市英皇娱乐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指定浙江
品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瑞安市英皇娱乐有限公司管理
人。2019年5月15日，本院根据陈晓勇、林宁的申请裁
定瑞安市英皇娱乐有限公司重整。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187号

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余逸
平、陈文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中欧
船业有限公司、高桂芬、余逸平、陈文武、张仁节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6日8时5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112号

陈成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陈成光、孙彩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6日11时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2896号

郑森孩：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与郑森孩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2820号

陈财平：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陈财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319号

黄良浦：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黄良浦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327号

黄小梅：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黄小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2911号

余旭燕：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余旭燕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2910号

刘素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刘素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352号

马倍雷：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马倍雷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344号

钱斌：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
市支行与被告钱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320号

郑乐芬：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与被告郑乐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5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086号

叶承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091号

叶旭龙：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088号

郑兴通：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092号

陈永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096号

陈永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172号

陈静：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
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176号

苏侥：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
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178号

陈璐：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
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5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杭州皓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18）杭仲字第1147号申请人张理明
与被申请人杭州皓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18）杭仲裁字第 1147 号裁决书，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
书（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
楼，电话 0571－88384235），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3日

仲 裁 公 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大勇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8月2日依法转让给张大勇，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大勇履行相关义务。张大勇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大勇履行相关义务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
任（以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义务为准）。

公告清单如下：(本金利息基准日2018年11月6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3、联系电话：（0571）87751030 13705875722

特此公告。
张大勇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日

借款人名称

瑞安市环球电泳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2年（瑞安）字第0208号

2012年（瑞安）字第1964号

2012年（瑞安）字第1762号

2012年（瑞安）字第1972号

2012年（瑞安）字第1952号

2012年（瑞安）字第2073号

本金

2729459.23

3742505.08

4400000.00

3029809.16

2238536.60

3131180.13

利息

1361319.48

1063058.57

2505147.62

860617.29

683775.93

653556.92

担保人

无

无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南京南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瑞安市南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何瑞荣、陈飞燕

无

温州知本机械有限公司、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南京南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瑞安市南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何瑞荣、陈飞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东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6月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姐妹服饰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8年5月24日）

23,995,728.40

欠息（截止至2018年5月24日）

1,282,260.19

担保人

浙江姐妹服饰有限公司、诸暨凤凰服饰有限公司、杨春晖、陈乐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朝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朝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杭州北天鹅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61702712302014004 61702712302014065 20141230100621
20141230100622 20141230100850 20141230100851 20141230100852

未偿本金

94998151.67

未偿利息

30524361.66

本息合计

125522513.33

担保合同

617027923020132333、61708812302012784、20140621BZ2、
20140621ZRRZGEBZ1、20140850ZGEDY、20140622BZ

担保情况

杭州北天鹅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杭州华
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陈招贤

徐理群与陈春德、徐理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及徐理群与陈春德、徐理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徐理群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春德、徐理军。徐
理群与陈春德、徐理军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春德、徐理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陈春德、徐理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支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徐理群联系电话:13806570811
陈春德电话：13906595178，徐理军联系电话：15267259999 注：清单中的债权金额以法律文书中债务人未履行的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陈玲聪

林挺富

台州市铭鑫洁具有限公司

张海兵

陶统卫

转让债权金额

275万元及息

119万元及息

150万元及息

240590及息

120000及息

法律文书号

(2012)台路商初字第1397号民事判决

(2013)台路商初字第2392号民事判决

（2011）台路商初字第1340号民事判决

(2012)台路商初字第2363号民事判决

(2013)台路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

保证人

浙江灵聪铜业有限公司、阮博夷

潘加夫

浙江巨成工贸有限公司

李小斌、王国富


